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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發展部訴願決定書        數位訴決字第1120024417號 

 

訴願人：北緯二十七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

代表人：李Ο勳 

送達代收人：林Ο惠 

    訴願人因申請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事件，不

服本部數位產業署112年9月21日產經字第11240008492號函，提

起訴願，本部決定如下：  

  主 文  

訴願駁回。  

    事  實 

一、緣訴願人北緯二十七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112年7月28日

檢附「112年度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申請計畫

書」，併附相關文件資料，向原處分機關本部數位產業署所

委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提出第三方支付服務

機構服務能量登錄申請。經執行單位初審資格通過後，原處

分機關於112年8月21日邀集專家學者進行會議審查，並依

訴願人所提文件審查其財務狀況，以其111年度損益及稅額

計算表顯示訴願人公司淨值為負新臺幣1,048萬3,824元，

不符本部數位產業署112年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

登錄申請須知(下稱申請須知)第11點第3款「(三)服務審查

之財務狀況：公司財務健全，淨值不為負值」規定，決議未

通過審議。原處分機關並於112年9月21日以產經字第

11240008492號函否准訴願人申請。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，

復於112年11月27日補充訴願理由書到部。 

二、訴願人提起訴願意旨： 

(一)依據申請須知第5點及第11點規定可知，審查標準區分為

「資格審查」、「會議審查」及「服務審查」，且「資格

審查」先於「會議審查」進行。查訴願人為依公司登記辦

法設立登記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具備申請須知第3點之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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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，且原處分機關於112年8月21日召開審查會議前，均

未依申請須知第9點規定，通知訴願人限期內補件或補正，

足證訴願人已通過「資格審查」。況原處分機關係以訴願

人淨值為負，認訴願人財務狀不佳，則原處分認定訴願人

資格要件不符，顯有違誤。 

(二)為達成申請須知第1點所揭示之目的，原處分機關應以申

請人「是否具備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從業經驗」、「目前第

三方支付服務實績案例」、「第三方支付專案經驗」作為

審查標準，「淨值不為負值」、「無積欠納稅情事」顯非

服務審查項下應考量之事實。申請須知第11點審查標準

將財務狀況列入「服務審查」之判斷，有悖於不當聯結禁

止原則。 

(三)次查，淨值為負值，僅能代表目前事業或公司之負債大於

資產，不代表公司財務不健全或財務狀況不佳。審查會議

應進一步審酌事業或公司目前負債大於資產之原因，並

據以認定申請人之財務狀況。訴願人之公司淨值雖尚為

負值，然訴願人係成立於109年7月27日，公司草創初期本

需投入大量設備器材及研究開發，訴願人公司之資產負

債比逐年改善，財務狀況不應評為不佳。況訴願人之公司

淨值雖尚為負值，亦與訴願人是否具備「第三方支付服務

業從業經驗」無關，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申請之理由與

前開審查目的間，欠缺實質上關聯性，於法自難謂合。 

三、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： 

(一)依申請須知第9點及第11點規定，訴願人雖已具備「一般

性」公司能力，惟對公司之負債能力及現場無法提出有效

解決方式，始由專家學者判定不予通過之決定，並非如同

訴願人所稱已「資格符合」之原因，必然一定能申請通過

之結果。況公司淨值是否為負值，係於(三)服務審查項下

審查，並非(一)資格審查項下。原處分機關於原處分書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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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「訴願人於(三)服務審查時，財務狀況不得為負值之

標準」所作出之決定，與訴願人所稱「資格符合」情事無

涉。 

(二)能量登錄機制未來通過者會公告於原處分機關之官網上，

以達成公示效果，讓民眾、企業知悉通過能量登錄者，為

具有公信力之可靠公司，故公司不得為負值，係判斷一公

司法人財務是否為健全之事實要件。若將公司淨值為負

值判定為通過能量登錄者，或僅以是否具有從事經驗、實

績案例及專案經驗來評斷，而未顧及此一申請人之公司

本身財務狀況，豈不有陷民眾、企業與一財務未健全之公

司合作，而有受到損害之可能性。故原處分機關衡酌此等

服務項目審查標準對於其他第三方支付業者健康生態及

民眾權益可能危害性甚鉅，並考量法益受侵害之程度及

態樣，為不予通過之決定，未違背不當聯結禁止之原則。 

  理  由 

一、 法規： 

申請須知第1點規定「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(以下簡

稱產業署)為健全臺灣第三方支付發展環境，特規劃建立第

三方支付服務機構能量登錄機制，期透過登錄機制，盤點

國內第三方支付服務能量，建構國內第三方支付產業地圖，

以擴大產業服務與規模，加速並提升產業價值與競爭力，

並落實洗錢防制法遵義務。」 

第3點規定「申請資格：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合夥、

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。」 

第5點規定「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 服務能量登錄作業

流程：……資格審查：執行單位依據申請文件進行資格初

審，若有需要補件者會再行通知。會議審查：資格初審通過

後，將邀集專家學者進行會議審查。……。」 

第9點規定「資格審查：由第三方支付服務能量登錄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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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單位進行相關文件之資格審查，發現資料不全者，應通

知業者於限期內補件或補正，申請資格及資料皆符合規定

者，則逕送審議會議審查。」 

第11點規定「審查標準 

(一) 資格審查 

一般條件 
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合夥、有限合夥事業或

公司。 

(二) 會議審查 

人力素質 ‧專任人員2人(具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從業經驗)。 

實績 ‧目前第三方支付服務實績案例。 

(三)服務審查 

財務狀況 
‧公司財務健全，淨值不為負值。 

‧申請登錄公司無積欠納稅情事。 

第三方支

付專案經

驗 

‧列舉主導或參與完成第三方支付法遵、相關產

品、服務或系統建置之實績。 

‧申請登錄業者須於所列舉實績中，執行過相同

服務項目，證明其經驗及能力。 

」 

二、卷查訴願人於112年7月28日依申請須知第4點規定，提出

申請計畫書申請112年度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

錄，案經執行單位依申請須知第3點、第11點第1款資格審

查之一般條件審查通過後，原處分機關復於112年8月21日

邀集專家學者進行會議審查，並依訴願人所提文件審查其

財務狀況，以其公司淨值為負值，不符申請須知11點第3

款「(三)服務審查之財務狀況：公司財務健全，淨值不為

負值」規定，決議不予通過，此有訴願人112年7月28日申

請計畫書影本及原處分機關答辯卷在卷可稽。 

三、訴願人訴稱原處分機關於召開審查會議前，均未通知訴願

人限期內補件或補正，足證訴願人已通過「資格審查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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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處分機關將財務狀況列入「服務審查」標準，有悖於不

當聯結禁止原則；公司淨值雖為負值，然與訴願人是否具

備「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從業經驗」無關等語。按申請須知

第11點規定，能量登錄機制審查標準區分為「資格審

查」、「會議審查」與「服務審查」三類，訴願人雖已通

過資格審查階段，仍須通過會議審查及服務審查，方取得

登錄資格。另按原處分機關答辯書所述，訴願人於112年8

月21日會議審查到場說明時，對公司之負債能力無法提出

有效解決方式，始以公司資格不符，淨值為負，決議不予

通過，非如訴願人所稱「資格符合」，必然能申請通過審

議並取得登錄資格，訴願人主張，應有誤會。復依申請須

知第1點規定可知，原處分機關為健全臺灣第三方支付發

展環境，並落實洗錢防制法遵義務，於審酌民眾權益之保

障，及考量審查標準對於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之影響下，

爰訂定申請須知，並於112年7月間公開在原處分機關官

網，為訴願人可得預見。再者，申請者應「公司財務健

全，淨值不為負值」之審查標準，已明定於申請須知第11

點第3款，原處分機關依法審酌，尚屬有據。是以，原處

分並無違誤，所訴均無足採，原處分應予維持。 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

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  寧 

委員 李雪津 

委員 吳銘仁 

委員 林珊汝 

委員 邱銘堂 

委員 張文郁 

委員 彭心儀 

委員 曾文方 

委員 戴玉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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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月 2 9 日 

部長  唐  鳳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

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